
有意願推廣研究成果之技術發明人
提出申請

透過網站公告技術授權項目及內容

有意願引進研究成果之廠商提出意願

協助廠商與發明人協商權利金、衍
生利益金及各項授權條件

召開專技權委員會與發明人共同遴
選廠商、並決定授權條件

依專技權委員會決議簽屬合約

中心依合約追蹤履約情形及收取權益

依授權績效及技術價值另訂新約或終止授權


